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諮詢秘書室
法務行政組
員§4 

公告（相關組織、職稱變更通知）§7 

 

有關法規業管單位逕行變更組織、職稱 §7 

相關會議紀錄權責長官核定
（取代原簽核權責長官部分） 
§8 並於公布（告）後，檢視法
規與會議決議內容無誤。 

參照秘書室網頁「表格下載」中校務、行政會議
「法規訂定增修正規範之撰寫格式說明及範例」 
§2 擬訂定或修正草案 

Mail相關電子檔至相關權責會議【校級法規提
請行政或校務會議ｅ－ｍａｉｌ秘書室法務行
政組員實施形式格式審查（第二階段形式審
查）】承辦人，於近期會議中提案討論審議 §5 

相關權責會議 
討論審議 §5.§6 

法規業管單位提案 

撤案，再研議 照案或修正通過 

 

依電子公文完成簽陳，
經相關主管審閱§4.5 協助法規實質

內容（第一階
段實質審查）
會辦意見供參 

會辦相關單
位及秘書室
法務行政組
員§4(應).§
6（得） 

格式依規範§5 

 
秘書室法務行政組
員得協助擬具相關
意見供會議審議參
考§5（第三階段補
救審查） 

有重要影響事項或爭議
時，得於本校相關網頁
等公開方式公告預覽至
少 7日以上  §3 

視法規性質§5 

格式未依規範 §5 

 

依電子公文流程，檢附本校「法規
提案審議案件檢核表」陳權責長官

核可§4.5 

不公告 

 

註：   表所有法規    表校級法規    表單位法規（非校級） 

     虛線表「得」      實線表「應」    §表「點次」 


